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两个共线产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公示发布单位：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6年4月17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4号）的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两个共线产品项目
建设单位：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拟建项目概况：依托现有1.5万吨吡啶生产线，改变原辅料投入比例，建设年产吡啶7000吨，3-甲基吡啶3000吨，2-甲基吡啶3000吨，4-甲基吡啶1500吨的柔性生产线，配套原料罐区、产品仓库及废气废水处理系统等公用辅助设施依托现有。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向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索要《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两个共线产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思敏；联系电话：1876644448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mbBIeriBNq2O4ddbwaOFw 提取码: m7yt。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项目可能受到影响的居民、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四、公众反馈意见的方式及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请至生态环境部网站自行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您的意见如实填写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上。

网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起止时间
本次公式时间自公布之日起十日内给予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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